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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体育局关于印发《云南省体育竞赛

裁判员管理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云体规〔2020〕4 号

各州市教育体育局，局机关各处室、各直属单位，各省级体育协

会,各有关单位：

《云南省体育竞赛裁判员管理实施办法》已于 2020 年 10 月

14 日经云南省体育局第 13 次局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云南省体育局

2020 年 12 月 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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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体育竞赛裁判员管理实施办法

第一章 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云南省体育竞赛裁判员资格认证、培训、考

核、注册、选派、处罚等监督管理工作，加强云南省体育竞赛裁

判员队伍建设，保证体育竞赛公平、公正、有序进行，根据《体

育竞赛裁判员管理办法》（国家体育总局令第 21 号，以下简称

《办法》)，结合本省有关规定和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云南省体育局（以下简称省体育局）对全省范围内

正式开展的体育运动项目裁判员的管理工作进行监管。州（市）、

县（市、区）级体育主管部门负责本地区相应等级裁判员的监督

管理工作。

第三条 组织健全、具备裁判员管理能力的云南省单项体育

协会（以下简称省级单项协会）可承接省体育局相应项目一级裁

判员的资格认证、培训、考核、注册、选派、处罚等（以下简称

技术等级认证）管理工作，省体育局不再直接办理；负责对相应

项目二级（含）以下裁判员的技术等级认证等工作进行管理和业

务指导。组织健全、具备裁判员管理能力的州（市）、县（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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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）级单项协会可承接本地区相应项目、相应等级裁判员的技术

等级认证等管理工作。

第四条 省级单项协会组织不健全或尚未建立协会的体育运

动项目，由省体育局按照《办法》的有关规定负责全省相应项目

裁判员的有关监督管理工作，并抽调、选派或外聘具有该项目相

应裁判等级和资质的裁判员组成综合性裁委会，组织全省该项目

裁判员技术等级认证工作。州（市）、县（市、区）级单项协会

组织不健全或尚未建立协会的体育运动项目，应由同级体育主管

部门参照省级执行。省级单项协会是否符合条件，由省体育局每

年公布。

第五条 各承接省体育局一级裁判员技术等级认证的省级单

项协会协助全国单项协会做好相应项目在云南省注册的国际级

和国家级裁判员的注册和日常管理工作，并对云南省注册的国际

级和国家级裁判员在省内举办体育竞赛中的执裁工作进行监管。

国际单项体育组织、全国单项协会对所属国际级、国家级裁判员

管理有其他规定的按其规定办理。

第二章 裁判员委员会

第六条 各承接省体育局一级裁判员技术等级认证的省级单

项协会应当成立裁判员委员会（以下简称裁委会）。裁委会在省

级单项协会领导下，具体负责本项目裁判员的技术等级认证等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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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管理工作。裁委会名单应当向全国单项协会备案，并向社会公

布。

第七条 各省级单项协会裁委会设主任一人，副主任两至四

人，常委（或执委）和委员若干人组成。裁委会成员由协会专职

人员和在全省正式注册的该项目一级（含）以上裁判员组成，裁

委会成员中不得少于一名国家级或国际级裁判员。省级单项协会

专职人员在裁委会任职人数不超过总数的五分之一。每届裁委会

任期不超过四年。

第八条 各省级单项协会裁委会成员候选人由州（市）体育

主管部门或同级单项协会依据相应程序和条件推荐，由省级单项

协会审核批准。裁委会常委会（或执委会）成员，由裁委会成员

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。裁委会主任、副主任由省级单项协会提名

推荐候选人，由裁委会常委（或执委）无记名投票，三分之二以

上常委表决同意。裁委会主任、副主任、常委（或执委）人选需

报经省级单项协会核准，名单须向社会公布。

第九条 省级单项协会裁委会负责制定全省本项目裁判员发

展规划；制定裁判员管理的相关规定和实施细则；组织裁判员培

训、考核；一级裁判员技术等级认证、注册；对本项目裁判员的

奖惩提出意见，学习和执行国际国内单项竞赛规则和裁判法，研

究制定全省单项竞赛规则和裁判法的补充规定。省级单项协会裁

委会应向省体育局进行年度工作汇报或专项工作汇报。州（市）、

县（市、区）级单项协会应结合本地区体育运动项目开展情况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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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本章的规定成立裁委会。裁委会名单应向省级单项协会备案，

并向社会公布。裁委会应由不少于三名一级（含）以上裁判员组

成。

第三章 裁判员技术等级认证

第十条 裁判员技术等级认证考核内容、标准按《办法》规

定执行。

第十一条 承接裁判员技术等级认证等管理工作的各级单项

协会和体育部门组织的裁判员技术等级培训、考核和技术等级认

证，以及报考国际级、国家级裁判员人选的考核推荐工作必须符

合全国各单项协会制定的具体标准和考核推荐办法。

第十二条 裁判员变更注册单位，应当按照要求进行备案。

一级裁判员变更注册单位，报省级单项协会备案；二级、三级裁

判员变更注册单位，分别报州（市）、县（市、区）及单项协会

备案；单项协会组织不健全或尚未建立协会的体育运动项目报同

级体育主管部门备案。

第十三条 承接省体育局一级裁判员技术等级认证的省级各

单项协会向全国各单项协会申请领取并发放本项目各技术等级

裁判员证书；省级单项协会组织不健全或尚未建立协会的体育运

动项目，由省体育局职能处室统一制作并发放本项目各技术等级

裁判员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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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 裁判员注册管理

第十四条 省内各级裁判员实行注册管理制度。裁判员的注

册年龄限制、注册时限、停止注册和取消注册等条件应当按照全

国各单项协会规定执行。

第十五条 国际级、国家级裁判员按年度，由省级单项协会

负责向全国各单项协会进行注册；一级裁判员注册由省级单项协

会负责；二、三级裁判员注册分别由州（市）、县（市、区）级

单项协会负责，并报省级单项协会备案；协会组织不健全或尚未

建立协会的体育运动项目由体育部门进行注册。

第十六条 省体育局职能部门应建立省级裁判员注册信息

库，省级单项协会应当建立本项目裁判员注册信息库。

第十七条 省级单项协会应当按年度向省级裁判员注册信息

库至少上报更新一次年度裁判员信息（含国际级、国家级、一级、

二级、三级）。

第十八条 裁判员必须持有注册有效期内的相应裁判员技术

等级证书方能参加各级体育竞赛的执裁工作。超过两年未注册

的，需重新参加培训考核。

第五章 裁判员选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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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全省性体育竞赛的临场技术代表、仲裁、裁判长、

副裁判长、主裁判员须由一级（含）以上裁判员担任，其他裁判

员的技术等级应为二级以上。

第二十条 在省内举办的国际性、全国性体育竞赛按照全国

单项协会要求选派裁判员；全国单项协会未对竞赛的裁判员技术

等级做出要求的，应当选派二级（含）以上裁判员担任临场裁判。

第二十一条 在省内注册的各级裁判员被国际体育组织或全

国单项协会选派参加国际性、全国性体育竞赛裁判工作，应向省

体育局、省级单项协会备案。

第二十二条 全省各级各类体育竞赛的裁判员选派应当由承

接裁判员技术等级认证的单项协会制定裁判员的选派条件、标准

和程序，报同级体育主管部门同意，按照公开、择优、中立的原

则进行选派。单项协会对体育竞赛临场裁判员的选派采取回避、

中立或抽签等方式进行。

第二十三条 全省综合性运动会、省级单项年度锦标赛、冠

军赛选派的副裁判长以上裁判员，由省体育局统一公示名单。

第二十四条 裁判员执裁商业类、群众类比赛前应向所属协

会及时报告备案。

第六章 考核与处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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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五条 裁判员考核与处罚按照《办法》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六条 各级体育主管部门应当公布裁判员管理监督联

系方式，对承接裁判员技术等级认证的同级单项协会进行监督检

查。如发现违规认证或未按要求及时更新裁判员注册信息库，第

一次予以警告，第二次取消承接资格，并向上级体育主管部门和

单项协会备案。

第七章 附则

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与全国单项协会相关规定不一致的，按

全国单项协会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八条 承接裁判员技术等级认证的各级单项协会应当

依据本办法制定相应的裁判员管理办法实施细则，报同级体育主

管部门备案并向社会公布实施。

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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